
全国老龄办发 匚⒛15〕 ”号

全国老龄办、民政部关于进一步

加强城乡社区老年协会建设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老龄办、民政厅 (局 ),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老龄办、民政局 :

城乡社区老年协会是老年人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

的老年群众组织。自2012年全国老龄办下发 《关于加强基层老

年协会建设的意见》(全国老龄办发 匚zO12〕 1号 )以来,各地

不断加大对城乡社区老年协会的挟持力度,促进了城乡社区老年

协会健康有序发展。截至⒛14年年底,我国城乡社区老年协会

已达 49万个,覆盖率达 74%,在推动基层老龄事业、社会公益

事业、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,但仍存在覆

盖率不高、区域发展不平衡、经费设施不足、作用发挥不够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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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问题。为深入贯彻落实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、

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
“
十二五
”
规划》和 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

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精神,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老年协会建

设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提高覆盖率。各级老龄、民政部门要把提高城乡社区老

年协会覆盖率作为今年老年协会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,统筹区域

平衡,细化数量指标,制定具体措施,突出建设重点,明确时间

进度,加快建设步伐。力争到 zO15年底完成城市社区老年协会

覆盖率 95%、 农村社区老年协会覆盖率80%的
“
十二五
”
规划目

标。

二、做好登记管理。将城乡社区老年协会纳入公益慈善类或

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范畴,进行直接登记。在法律法规允许

的范围内,放宽条件,简化手续,做到能登尽登。暂时不具各登

记条件的老年协会,可在乡镇 (街道 )各案。对依法登记的老年

协会,要按章程规定,完善法人治理结构,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

制,依法依规开展活动,充分发挥作用;对不具各登记条件的老

年协会,要制定并规范章程,加强民主管理和自我监督。鼓励城

乡社区老年协会自愿组合,成立联合组织,依法进行登记。

三、加强设施建设。深入开展基层老年协会
“
乐龄工程

”。

力争把老年协会设施建设纳入城乡社区配套建设规划,着力新建

或改扩建一批功能实用的老年协会活动场所。福利彩票公益金补

助地方老年福利项目资金可对老年协会的设施建设给予挟持。努

力实现每一个城乡社区老年协会都有固定的活动场所。要充分利

用整合城乡社区服务设施,改善老年协会活动条件。老年
“
星光

计划
”、“幸福计划

”
以及社会福利院、敬老院、养老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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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站 )、 社区服务中心、社区综合服务设施、老年活动中心、老

年大学 (学校 )教学点等各类资源要向老年协会开放,鼓励涉老
服务和活动设施由老年协会参与管理。

四、加大扶持力度。争取把老年协会建设纳入财政预算,积

极协调财政部门研究制定对老年协会的资助和奖励办法,加大对
老年协会的扶持。支持老年协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或公益创

投项目,把具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资质的老年协会纳入承接主

体,探索开展政府购买老年协会服务试点工作并逐步推广试点经
验。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福利彩票公益金可

投入老年协会建设。各级民政部门设立的社会组织孵化资金应重

点支持老年协会。各类挟持资金要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。对利用

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、山林、水面、滩涂等建设的养老基

地,应无偿向老年协会提供办公或活动场所。

五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。整合各类社会资金和资源,鼓励企

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为老年协会建设投入资金和设备

支持。激励引导太中专院校以及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公益组织、

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机构为老年协会开展志愿服务。建立完善社

会力量参与老年协会建设的平台和渠道,为社会力量参与老年协

会建设创造条件、提供便利。

六、开展业务培训。统筹培训资源,加大培训力度,提升老

年协会队伍素质。制订老年协会骨干培训计划,安排专项培训经

费,用 三到五年时间完成对老年协会骨干的业务培训。把老年协

会骨干人员的培养纳入西部城乡社区服务人才队伍能力建设项目

或当地社会组织人员培训计划。要在城乡社区开发设立公益性岗

位,安排专职或兼职人员为老年协会提供培训指导。引导社会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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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服务机构为老年协会开展活动提供专业支持,会同老年协会共

同开展老年社会服务。

七、优化发展环境。充分不刂‘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媒体和互

联网,广泛宣传老年协会及各类老年社会组织的先进人物、特色

活动、积极作用、工作成果等,宣传老年协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和

政策措施,在全社会营造关心、理解、'支持老年协会发展的良好

社会氛围。建立老年协会激励评价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,引 导老

年协会开展诚信建设,提高公信力。及时选树典型,定期向社会

发布老年协会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优秀事迹。

八1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老龄、民政部门要统一思想、提高

认识,加强对老年协会建设的组织领导。把老年协会建设纳入工

作目标考核内容,纳入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和养老服

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,在考察评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老年协会

建设及发挥作用情况。建立老龄、民政部门联席会议制度,及时

沟通、密切配合,共同推进老年协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。

各地要根据本通知要求,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。全国

老龄办、民政部将适时督促检查落实情况。

禹

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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